
第二节 个人所得税纳税审核与纳税申报代理

（四）特殊情形下应纳税额的计算与审核

1.全年一次性奖金、中央企业负责人年度绩效薪金延期兑现收入和任期奖励

（1）全年一次性奖金，在 2027 年 12 月 31 日前：

①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

a.商数=居民个人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12

b.按综合所得月度税率表找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c.应纳税额=全年一次性奖金×税率-速算扣除数。

②可以选择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纳税

【注意】

①一个纳税年度内，对每一个纳税人，上述计税办法只允许采用一次；

②雇员取得除全年一次性奖金以外的其他各种名目奖金，如半年奖、季度奖、加班奖、先进奖、考勤奖等，

一律与当月工 资、薪金收入合并，按税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按月换算后的综合所得税率表

级数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 3000 元的 3 0

2 超过 3000 元至 12000 元的部分 10 210

3 超过 12000 元至 25000 元的部分 20 1410

4 超过 25000 元至 35000 元的部分 25 2660

5 超过 35000 元至 55000 元的部分 30 4410

6 超过 55000 元至 80000 元的部分 35 7160

7 超过 80000 元的部分 45 15160

【例题·简答题】王芳为中国公民，2023 年 2 月份的工资为 4500 元，此外一次性领取年终奖 24200 元 。请

计算王芳取得该笔 奖金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答案：

（1）商数=24200÷12=2016.67（元）

适用的税率为 3%，速算扣除数为 0

（2）应纳税额=24200×3%=726（元）

2.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佣金收入——劳务报酬； 累计预扣

（1）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取得的佣金收入，属于劳务报酬所得；

（2）计入当年综合所得的收入额=不含增值税的收入×（1-20%）×（1-25%）-城市维护建设税及附加

其中：20%为费用扣除额；25%为展业成本，展业成本按照收入额的 25%计算；

（3）扣缴义务人向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支付佣金收入时，应该按照工资薪金的累计预扣法计算预扣税款。

4.企业年金、职业年金

（1）缴费时的政策

情形 税务处理

单位按有关规定缴费部分 暂免个人所得税

个人缴费不超过本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 4%标准内部分 暂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超标年金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部分 征收个人所得税

年金基金投资运营收益分配计入个人账户时 个人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个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

企业年金 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 VS 职工工作地所在设区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300%，较小一方

职业年金 职工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之和 VS 职工工作地所在设区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300%，较小

一方



（2）领取时的政策——

a.达到退休年龄，领取年金时

不并入综合所得，全额单独计算应纳税款。

按月领取 适用综合所得的月度税率表计税

按季领取 平均分摊计入各月，按每月领取额适用综合所得的月度

税率表计税

按年领取 适用综合所得的税率表计税

b.一次性领取年金

个人因出境定居而一次性领取年金个人账户资金

适用综合所得的税率表计税个人死亡后其指定的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一次性领取年金个人

账户余额

其他情形 适用综合所得月度税率表计税

5.个人养老金的个人所得税规定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对个人养老金实施递延纳税优惠政策。

环节 税收政策

缴费 环节

（1）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 12000 元/年的限额标准，

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

（2）个人缴费享受税前扣除优惠时，以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出

具的扣除凭证为扣税凭据；

（3）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按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劳务报酬所

得的，其缴费可以选择在当年预扣预缴或次年汇算清缴时在限额标准内据

实扣除；

（4）取得其他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所得或经营所得的，其

缴费在次年汇算清缴时在限额标 准内据实扣除。

环节 税收政策

投资环节 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领取环节

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照 3%的税率计算缴纳个

人所得税，其缴纳的税款计 入“工资、薪金所得”项目；

个人按规定领取个人养老金时，由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所在市的商业

银行机构代扣代缴其应缴的个 人所得税。

6.商业健康保险

对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允许在当年（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税前扣除，扣

除限额 为 2400 元/年（200 元/月）；

适用范围：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或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经营所得。

保险费（金）征税问题

类型 税务处理

企业缴费 个人缴费

基本保险 免税收入 专项扣除

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 按规定缴费： 免税收入 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个人养老金 —— 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12000 元/年

商业健康保险 —— 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2400 元/年

其他商业保险 征收个人所得税



7.个人因解除劳动合同取得经济补偿金

情形 个人所得税政策

企业依法宣告破产，职工取得的一次性安置收入 免征

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

得一次性补偿收入（包括用人单位

发放的经济补偿金、生活补助费

和其他补助费）

在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 3 倍数额

以内的部分

免征个人所得税

超过 3倍数额的部分 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单独适用综

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

【例题·单选题】某企业雇员张某 2023 年 2 月 28 日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张某在本企业工作年限 8年，

领取经济补偿金 650000 元 。假定当地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为 50000 元，对于该笔经济补偿金，张某应缴纳

的个人所得税为（ ）元。

A.29840

B.97080

C.142080

D.195000

答案：B

解析：超过上年平均工资三倍以上的部分 ＝650000－50000×3＝500000（元）；适用税率为 30%，速算扣除数

52920 元。 应纳个人所得税=500000×30%-52920=97080（元）。

8.提前退休取得补贴收入

个人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而取得的一次性补贴收入，应按照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离退休年龄之间实际年度

数平均分摊，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 。

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一次性补贴收入÷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实际年度数）－费用扣除标准〕 ×适

用税率－速算扣除数}×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实际年度数

【例题·单选题】2023 年 1 月李某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距法定退休年龄还有 4 年，取得一次性补贴收入 96000

元，李某年度 费用扣除标准为 60000 元 。李某就一次性补贴收入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是（ ）元。

A.0

B.2880

C.6180

D.7080

答案：A

解析：（1）按提前退休年度数平均：96000÷4=24000（元）；（2）由于商数未超过年度费用扣除标准，因此无

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考点 4】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的计算与审核

（一）审核取得经营所得的主体是否符合规定——范围

1.个体工商户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合伙企业的个人合伙人来源于境内注

册的个人独资 企业、合伙企业生产、经营的所得；

2.个人依法从事办学、医疗、咨询以及其他有偿服务活动取得的所得；

3.个人对企业、事业单位承包经营、承租经营以及转包、转租取得的所得：

①对经营成果拥有所有权，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②对经营成果不拥有所有权，按照工资薪金所得缴

纳个人所得税。

4.个人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

【注意】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取得与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其他各项应税所得，应按规定分别计算征

收个人所 得税 。如对外投资取得的股息所得，应按“利息、股息、红利”税目的规定单独计征个人所得税。

（二）审核经营所得的计算是否符合税法规定



1.查账征收

应纳税所得额=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成本-费用-损失

（1）支付给生产经营从业人员的工资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但业主的工资不得从应纳税所得额中

扣除。

（2）同时取得综合所得和经营所得的纳税人，可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申报减除费用 6 万元、专项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 以及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但不得重复申报减除。

（3）生产经营费用的税前扣除

个体工商户

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分别核算生产经营费用和个人、家庭费用 。对于

生产经营与个人、家庭生活混用难以分清的费用，其 40%视为与生产经营

有关费用，准予扣除

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

投资者及其家庭发生的生活费用不允许在税前扣除 。投资者及其家庭发

生的生活费用与企 业生产经营费用混合在一起，并且难以划分的，全部

视为投资者个人及其家庭发生的生活费用，不允许在税前扣除

企业生产经营和投资者及其家庭生活共用的固定资产，难以划分的，由主

管税务机关根据 企业的生产经营类型、规模等具体情况，核定准予在税

前扣除的折旧费用的数额或比例。

（4）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

为从业人员缴纳
分别在不超过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5%标准内的部分据实扣除；超过部分，

不得扣 除。

为业主本人缴纳的
以当地（地级市）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 3 倍为计算基数，分别在不超过

该计算基 数 5%标准内的部分据实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

（5）个体工商户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开发费用，以及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而购置

单台价值<10 万元的测试仪器和试验性装置的购置费准予直接扣除；单台价值≥10 万元的测试仪器和试验性

装置，按固定资产管理，不得在当期直接扣除；

（6）个体工商户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

法》规定的 公益事业的捐赠，捐赠额不超过其应纳税所得额 30％的部分可以据实扣除；

（7）实际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在工资、薪金总额 2.5%的标准内据实扣除； 其他扣除项目比照企业所得税税

前扣除规定。

（8）下列税前不允许扣除的各项支出，要从成本费用中剔除：

①个人所得税税款；

②税收滞纳金；

③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

④不符合规定的捐赠支出

⑤赞助支出；

⑥用于个人和家庭的支出；

⑦与取得生产经营收入无关的其他支出；

⑧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不准扣除的其他支出。

2.核定征税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采取核定征收方式征收个人所得税:

①企业依规定应当设置但未设置账簿的;

②企业虽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或者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

③纳税人发生纳税义务，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的。

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应税所得率

或=成本费用支出额÷（1-应税所得率）×应税所得率

应纳所得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注意 1】2022.1.1 起，持有股权、股票、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等权益性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



下简称独资合伙企业），一律适用查账征收方式计征个人所得税；

【注意 2】独资合伙企业应自持有上述权益性投资之日起 30 日内，主动向税务机关报送持有权益性投资的情

况； 公告 实施前独资合伙企业已持有权益性投资的，应当在 2022 年 1 月 30 日前向税务机关报送持有权益

性投资的情况 。税务机关接到核 定征收独资合伙企业报送持有权益性投资情况的，调整其征收方式为查账

征收。

独资合伙企业未如实报送持有权益性投资情况的，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处理。


